涞源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bookmark: _GoBack]违法行政行为投诉举报制度
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涞源县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投诉举报登记制度》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执法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投诉：
（一）认为行政执法单位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适当，给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
（二）认为行政执法单位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越权履职，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认为行政执法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审批、颁发许可证、执照，或延期审批、发证的。
（四）认为行政执法单位违法进行收费或违反罚款收缴分离规定的。
（五）认为行政执法单位不依法告知听证、复议或者诉讼等权利的。
（六）认为行政执法单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侵犯或者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
（七）发现行政执法人员未持有或不出示证件，不按法定程序执法或不文明执法，态度蛮横、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可以投诉举报的其他行为。
二、投诉举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不属于监管职责范围的；
（二）无明确投诉举报对象或违法违规行为的；
（三）应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法定途径解决的；
（四）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投诉举报，投诉举报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机构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投诉举报的；
（五）信访终结的；
（六）已进入司法程序、法院受理的；
（七）其它依法不予受理的情形。
对投诉举报不予受理的，应向投诉、举报人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
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投诉或者举报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属于可以投诉举报的范围。
（二）有明确的被投诉举报部门或行政执法人员。
（三）有具体的投诉请求事项和事实依据。
四、投诉人进行投诉时应注明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联系电话和地址，以便于受理后调查取证和向投诉人反馈处理情况。
五、投诉举报受理机构主要职责。
县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投诉举报受理的机构，负责受理、交办、转送投诉举报事项；承办上级和本级行政主管部门交由处理的投诉举报；跟踪、督促、检查投诉举报办理情况；协调处理重要投诉举报；开展投诉举报信息的汇总、分析、通报和回访。
六、投诉举报办理程序：
（一）受理：及时受理并做好记录。
（二）立案：7日内批准立案。
（三）调查：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进行调查取证，30日内提交调查报告及证据材料。
（四）处理：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经集体讨论，按管理权限和法定程序，确定违法行政责任人及追究形式。需由监察、组织人事部门作出处理决定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五）反馈：处理结果确定后7日内向投诉举报人反馈。
七、举报和投诉的办理期限：
（一）对于案情简单的投诉举报案件，一般在30天内办理完毕；
（二）对于案情复杂的投诉举报案件，一般在60天内办理完毕。如有特殊情况需延长时间的，应向投诉举报人说明原因，但延长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通过书面、电话等形式进行投诉举报。县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地址：涞源县开源路司法局后院，电话：0312－73271752，邮箱：lyyfzxbgs@126.com。
九、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